申請領回故榮民遺產（含遺款、遺物、骨灰罐）
應具備文件：
1. 骨灰領回申請書（大陸亡故則免）。
2. 遺產（含遺款、物品、骨灰罐）領回切結書、保證書。

3. 親屬關係公證書、領回委託公證書（委託書需全部繼承人同意並蓋章）。

4. 身分證影本（領取人）、印章。

5. 戶籍謄本、免稅證明（亡故榮民除籍謄本、免稅證明）。

6. 親屬關係系統表。

※以上文件如係影本，須加蓋與正本相符之印章及私章
